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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係依藝術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訂定之。 

二、為辦理本校國中、國小學生專業學習適應不佳（團體生活、學習表現、學習動

機、學習態度、學習成果、及專業潛能等）之評鑑事項，設置學生評鑑委員會

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三、本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，委員組成: 

   (一)當然委員：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註冊組長、教學組長、諮商輔

導組長、生活輔導組長。 

   (二)其他委員：受評鑑學系主任、受評鑑學系學術科教師代表、受評鑑學系導

師。 

   (三)受評鑑學系家長代表。 

   (四)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之校外輔導專家及家長列席。 

四、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校長兼任之；置秘書二人，由教務長、學務長兼任

之。 

五、委員中如有三等親以內之親屬參與被評鑑者，應主動迴避。 

六、本委員會依據任務會議權責如下： 

   (一)學生學習成果及專業潛能等學習適應不佳者。 

   (二)學生團體生活、學習表現、學習動機、學習態度等學習適應不佳者。 

    一款由各學系簽核後，教務處不定期召開會議，議決各學系所提出之應評鑑事

項。二款由各學系簽核後，由學務處不定期召開會議，議決各學系所提出之應

評鑑事項。 

七、本委員會應有三分之二委員出席開會，各項評鑑事項如須表決應有出席委員二

分之一以上通過，方得決議。 

八、經評鑑決議為適應不佳者由學校輔導轉學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